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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25-029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5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湖南投资）2025年 度第5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首次会议，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免发会议通知。

2.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26日在湖南投资大厦22楼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人数为11人。

4.经参会董事推举，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皮钊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皮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长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2.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选举第八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皮钊（主任委员）、彭顺勇、李蔓球；

（2）提名委员会：李琴琴（主任委员）、皮钊、彭顺勇、李蔓球、黎志刚；

（3）审计委员会：陈敏（主任委员）、皮钊、李蔓球、李琴琴、黎志刚；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黎志刚（主任委员）、熊棒、李蔓球、陈敏、李琴琴。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成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3.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彭顺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4.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彭章硕先生、胡连宇先生、杨刚先生、

袁征先生、范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5.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张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6.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总法律顾问、财务总监、工程总监、运

营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胡连宇先生为总法律顾问、彭莎女士

为公司财务总监、张登峰先生为公司工程总监、邓达先生为公司运营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聘任彭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本次董

事会审议。

7.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何小兰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新聘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三、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第5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度第3次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度第4次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编号：2025-030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同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第一次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公司董事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度第5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长、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

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情况

非独立董事：皮钊先生（董事长）、彭顺勇先生、熊棒先生（职工董事）、彭章硕先生、胡连宇先生、陈

薇女士、邢康宁先生。

独立董事：李蔓球先生、陈敏女士、李琴琴女士、黎志刚先生。

上述第八届董事会成员任期3年，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

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也不存在独立董事连续任职超过六年的情形，独立董事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和2025年5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4）和《公司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皮钊（主任委员）、彭顺勇、李蔓球；

2.提名委员会：李琴琴（主任委员）、皮钊、彭顺勇、李蔓球、黎志刚；

3.审计委员会：陈敏（主任委员）、皮钊、李蔓球、李琴琴、黎志刚；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黎志刚（主任委员）、熊棒、李蔓球、陈敏、李琴琴。

以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

任委员，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陈敏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上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和2025年5月27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和《公司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人员的情况

1.聘任彭顺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聘任彭章硕先生、杨刚先生、胡连宇先生、袁征先生、范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聘任胡连宇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4.聘任彭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5.聘任张登峰先生为公司工程总监；

6.聘任张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7.聘任邓达先生为公司运营总监；

8.聘任何小兰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新聘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3年，自公司2025年第5次董事会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张健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何小兰女士均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

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31-89799888
电子信箱：hntz0548@126.com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447号湖南投资大厦21楼

邮政编码：410005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周付生先生、唐红女士、周兰女士任期已满六年，任期届满后将不再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

司不设监事会，此后，王丽娜女士、杨虹女士、陈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离任后王丽娜女士、杨

虹女士仍在公司任职，陈林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本次完成换届选举后，傅新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运营总监，离任后仍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付生先生、唐红女士、周兰女士、王丽娜女士、杨虹女士、傅新涛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票，陈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6000股，其离任后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要求。

周付生先生、唐红女士、周兰女士、王丽娜女士、陈林先生、杨虹女士、傅新涛先生在任职期间，均

以高度的责任心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严格履行了各自的职责与义务。公司董事会对此深表敬意，并

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第5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度第3次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4.《公司2025年度第4次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附件：

1.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彭顺勇，男，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律师、高级工程师。曾任

湖南省长沙市政协机关党组成员、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厅秘书处处长，西藏山南市幸福家园建设管理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共长沙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顺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

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彭章硕，男，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正高级工程师。曾任广州铁路（集

团）公司怀化铁路总公司怀化车务段段长办公室助理工程师、段长办公室主任、溆浦站站长、段长助

理、低庄站站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段长，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

经理。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章硕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杨刚，男，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任长沙市公用事业局供水管理处处长，长沙市

水务局供水管理处处长，长沙市食品安全管理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副调研员，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长沙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调研员，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

席。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

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胡连宇，男，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湖南工商大学兼职硕导。曾任长沙市雨花区委

办公室干部、副主任科员，长沙市雨花区直属机关工委委员、纪委书记，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综合调研

室干部，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政策法规处处长，长沙

市领导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处长。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连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

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袁征，男，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任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宁乡公司副经

理，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浏阳公司经理，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机场路分公司经理，长

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董事长助理，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袁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

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范平，男，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湖南省人力资源

管理学会副秘书长，长沙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集团办公室总经理，长沙市桥梁隧道养护运营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现任湖南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范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彭莎，女，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计划财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计划财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张登峰，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一级注册建造师、高级工程师。曾任长沙市高

路绿地建材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经理，湖南现代投资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经理，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湖南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麓地产党支部书记、经理。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总监、湖南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润地产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登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

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张健，男，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

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营运稽查部部长、监察审计室主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关

党支部书记、集团工会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职工代表监事、纪委副书记。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邓达，男，1986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长沙市燃气实业有限

公司战略投资部战略投资员，弋阳天天旺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经理助理、副经理、党支部书记、经理，

湘阴长燃中阳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党支部书记、董事、经理，弋阳长燃燃气有限公司经理、党支

部书记、执行董事，湖南长燃洋沙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经理。现任湖南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绕城公路西南段分公司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何小兰，女，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曾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证券事务专员。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小兰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

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25-028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第一次职工

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与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熊棒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熊棒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6名非独立董事、4名

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熊棒：男，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经济师。曾任长沙房产（集团）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经理，长沙市长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职工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熊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

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25-027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下午1: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上午9:15（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结束时间为2025
年5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现场会议地点：湖南投资大厦6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召集人：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皮钊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9人，代表股份165,246,14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33.101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61,339,4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2.31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3,906,6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82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8人，代表股份3,939,683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789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3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006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9 人，代表股份 3,906,68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82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163,080,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6％；反对2,157,57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057％；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1,774,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5.0367％；反对

2,157,5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4.7653％；弃权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应选非独立董事6人。

2.1选举皮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1,350,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4,0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178%。

（2）表决结果：当选

皮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

年。

2.2选举彭顺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1,350,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4,1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203%。

（2）表决结果：当选

彭顺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

年。

2.3选举彭章硕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1,350,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4,1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203%。

（2）表决结果：当选

彭章硕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

年。

2.4选举胡连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1,350,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4,1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203%。

（2）表决结果：当选

胡连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

年。

2.5选举陈薇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1,350,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4,1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203%。

（2）表决结果：当选

陈薇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

年。

2.6选举邢康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1,350,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4,1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204%。

（2）表决结果：当选

邢康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

年。

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应选独立董事4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3.1选举李蔓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1,610,4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4,0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171%。

（2）表决结果：当选

李蔓球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

年。

3.2选举陈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1,610,4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4,0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172%。

（2）表决结果：当选

陈敏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3.3选举李琴琴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1,610,4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304,0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172%。

（2）表决结果：当选

李琴琴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

年。

3.4选举黎志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61,376,4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776%。

（2）表决结果：当选

黎志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

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巍、周媛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

事宜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19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5-029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

①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9:15至2025年5月26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67号银都大厦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

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大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375人，合计持有股份112,163,21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466%。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371名，代表股份 1,214,98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0%。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人，代表股份76,341,62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59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70人，代表股份35,821,5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进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771,3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06%；反对363,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39%；弃权 28,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23,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445%；反对36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016%；弃权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39%。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772,8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9%；反对361,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9%；弃权 29,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24,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680%；反对36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123%；弃权29,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8%。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772,8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9%；反对360,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1%；弃权 3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24,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680%；反对36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464%；弃权30,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56%。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776,8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5%；反对358,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95%；弃权 28,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28,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1972%；反对35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983%；弃权28,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6%。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777,8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64%；反对356,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74%；弃权 29,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29,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2795%；反对3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007%；弃权29,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8%。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联股东东方科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郑大伟先生、常虹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426,6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70%；反对366,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31%；弃权 28,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19,8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4811%；反对36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649%；弃权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39%。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793,5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04%；反对340,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2%；弃权 29,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45,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717%；反对3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921%；弃权29,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2%。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689,5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7%；反对443,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50%；弃权 3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741,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119%；反对44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695%；弃权30,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85%。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东科保理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东方科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723,6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17%；反对343,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10%；弃权 31,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4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19%；反对34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554%；弃权31,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26%。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779,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3%；反对355,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65%；弃权 2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31,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4523%；反对35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184%；弃权28,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92%。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790,0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3%；反对34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1%；弃权 3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41,7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2836%；反对34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649%；弃权31,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15%。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东方科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郑大伟先生、常虹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5,421,4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25%；反对369,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15%；弃权 3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14,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0531%；反对36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118%；弃权30,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50%。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787,1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47%；反对345,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80%；弃权 3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38,8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0449%；反对34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365%；弃权30,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85%。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790,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1%；反对342,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7%；弃权 29,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42,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577%；反对34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225%；弃权29,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8%。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2、律师姓名：何尔康、王天宇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2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5月2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吴相君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45人，代表股份942,896,
3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4370%。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8人，代表股份917,532,58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4.9189%。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97人，代表股份25,363,8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82％。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137人，代表股份 25,836,1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464%。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40,358,3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8%；反对 1,997,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9%；弃权540,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73%。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23,298,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1762%；反对 1,9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22%；弃权540,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916%。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40,374,1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25%；反对 1,99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6%；弃权527,4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59%。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23,313,8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2374%；反对 1,99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210%；弃权527,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16%。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940,357,1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7%；反对 2,0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0%；弃权531,0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63%。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23,296,8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1716%；反对 2,0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728%；弃权531,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56%。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39,993,1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1%；反对 2,353,7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6%；弃权549,4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83%。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22,932,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630%；反对 2,353,74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03%；弃权549,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268%。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939,353,5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43%；反对 2,956,8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6%；弃权 58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1%。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22,293,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2872%；反对 2,956,86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447%；弃权 58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2681%。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39,985,9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13%；反对 2,388,4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3%；弃权 521,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2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22,925,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352%；反对 2,388,41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45%；弃权521,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0203%。

7、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39,593,3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97%；反对 2,723,3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8%；弃权 579,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 22,533,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2154%；反对 2,723,32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408%；弃权 579,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2439%。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柴振国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进行了年度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如下：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